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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兴 市 财 政 局
嘉政采投〔2024〕14 号

嘉兴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10 号 802 室-8

被投诉人:杭州中浙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湖州街168 号美好国际大厦1008 室

采购人：嘉兴市第一医院

地 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环南路1882 号

相关供应商：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同义路 333 号 1幢 2楼

－3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嘉兴市第一医院工作服系列采购

项目（项目编号:中浙-CZTC24283）（以下简称“本项目”）评审

过程的质疑答复不满，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

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于 2024 年 12 月 3日受理，并于 2024 年

12 月 3日向被投诉人杭州中浙招标有限公司、采购人嘉兴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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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和相关供应商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分别发出投

诉答复通知书和投诉书副本。被投诉人、采购人于2024 年 12 月

9日分别向本机关提交了《嘉兴市第一医院工作服系列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投诉答复》、《嘉兴市第一医院工作服系列采购项目投诉

书答辩说明函》，相关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本机关提交答复。

经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

终结。

一、投诉人诉称

投诉事项：客观分评审错误。

事实依据：本公司按招标文件要求，在投标文件第 86-128 页提

供了所有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同时还专门打印了一份纸质的跟

样品放在一起，在样品外包装箱上特别注明“带检测报告”字样。

检测报告系电子文件，没有纸质的。检测报告可从网上下载，

且原件也只能从网上下载。检测报告上有二维码或网址之类可供

下载原件，我们在标书和随样提交的检测报告清单上都做了相关

说明。

招标结果公示的《技术商务评分明细》显示，这一客观分评

审，专家评审违反法律规定，都给我公司打了“0”分。且从公

示结果来看，各个评委主、客观分评审“离奇一致”,存在被人

为操纵的嫌疑。

我们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对评审结果提出质疑，被投诉人

于2024 年 11 月 25 日答复：“贵公司质疑事项不成立”,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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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随样品提交的检测报告为黑白打印件，专家评审时认定检

测报告非原件，按照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商务技术部分第 2项“检

测报告：投标产品面料（需要出具报告的面料种类，详见《招标

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三、采购清单”）具有经 CMA 认证的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每缺 1个报告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效证明材料为经 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投标

文件中提供扫描件，检测报告原件随样品一起递交。]”的要求，

你单位此项评分为 0分。

我公司不服被投诉人的答复，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嘉兴市财政局采监处提起投诉。 .

法律依据：1.《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在招标采购中，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

违规行为的；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18 号）第七十七条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五）未按

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的；3.《浙江省政府采

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一）》评审专家不得有下列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10）客观分评审错误；4.《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

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通过互

联网或者相关信息系统查询的信息，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对于

供应商能够在线提供的材料，不得要求供应商同时提供纸质材

料；5.《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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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响应）文件的格式、形式要求应当简

化明确，不得因装订、纸张、文件排序等非实质性的格式、形式

问题限制和影响供应商投标（响应）；6.财政部网站 2021 年 3月

17 日答复中提到：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

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

后服务等。留言所述装订、纸张、文件排序等一般与所提供货物

服务的质量无关，不宜作为评审因素。

投诉请求：取消招标结果，重新评审。

二、被投诉人和采购人辩称

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四部分评标办法对于检测报告的要求：投

标产品面料（需要出具报告的面料种类，详见《招标文件》第三

部分采购需求“三、采购清单”）具有经 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测报告，每缺 1 个报告扣 0.5 分，扣完为止。[有效证明

材料为经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投标文件中提供

扫描件，检测报告原件随样品一起递交]。评标委员会依据此评

分办法对本项内容进行了评审。

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随样品递交的检测报告为黑白复印

件，未提供盖检测机构公章的纸质原件，并且该复印件中注意事

项也注明“复印件须加盖检测单位报告确认章后有效”，本次检

测报告未加盖检测单位报告确认章，评标委员会一致认定其随样

品提供的检测报告为非有效原件，评标委员会对杭州零迪科技有

限公司此项评分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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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评分为客观分，根据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所有专家此项

评分须一致，因此不存在“各个评委主、客观分评审离奇一致，

存在被人操纵的嫌疑”。

三、经调查查明

1.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采购预算金额为120万元。

被投诉人受被采购人委托，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浙江政府采购

网发布采购公告，10 月 15 日和 10 月 31 日发布采购文件的更正公

告，11 月 15 日 14 时 00 分开标，共有 6家供应商投标，有效供

应商为 5家。经评标委员会评审，5家供应商的最终得分分别为

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89.23 分、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

倍得福服装经营部 82.15 分、浙江万邦之恒服饰有限公司 81.7 分、

浙江迪尚医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0.67 分、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

司79.0 分，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11 月 18 日，被投诉人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发布中标结果公告。

2.投诉人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向被投诉人和被采购人提出

《质疑函》，共有 1个质疑事项，被投诉人和采购人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向投诉人发出《嘉兴市第一医院工作服系列采购项目采购结

果质疑的答复》，对质疑事项作出答复，投诉人因对质疑事项答

复不满意而提起投诉，上述质疑事项和答复内容基本与投诉人的

投诉内容、被投诉人的投诉答辩内容一致，这里不再重复表述。

3.本项目采购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中“三、采购清单”

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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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备注“提供面料检测报告”指提供相应投标产品的面料

经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检测报告原件随

样品一起递交。

4.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四部分评标办法”中“检测报告”规

定如下：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权重
（100
分）

主观分/
客观分
属性

2 检测报告

投标产品面料（需要出具报告的面料种类，详见《招标
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三、采购清单”）具有经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每缺1个报告扣0.5
分，扣完为止。[有效证明材料为经CMA认证的检测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投标文件中提供扫描件，检测报告
原件随样品一起递交。]

5分 客观分

关于“检测报告”的评审结果如下：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5分、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倍得福服装经营部 5分、浙

江万邦之恒服饰有限公司5分、浙江迪尚医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分、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 0分。

5.投诉人在投标时随样品递交了《检测报告清单》（清单上

注：报告原件请根据检测报告上的提示从网上下载）和 10 份检

测报告打印件（黑白件未加盖检测机构检验检测专用章）。本项

目其他投标供应商在投标时随样品递交的检测报告为纸质原件。

6.针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组

织本项目原评标委员会就投诉人的投诉事项进行协助调查，本项

目原评标委员会出具如下意见：一、原评审情况说明：根据招标

文件《第四部分 评标办法》关于检测报告的评审标准“投标产

品面料（需要出具报告的面料种类，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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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三、采购清单”）具有经 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

检测报告，每缺 1 个报告扣 0.5 分，扣完为止。[有效证明材料

为经 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投标文件中提供扫描

件，检测报告原件随样品一起递交。]”，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

随样品提供的检测报告为黑白文件，评标委员会认定黑白文件的

检测报告不是原件，故不得分。二、现针对投诉事项进行复核，

复核意见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评审委员会通过对杭州零迪科技有

限公司随样品提供的检测报告纸质文件中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复

核，检测报告编号为 NO.190023135、TSNT01466586、TSNT01366975

的三份检测报告，纸质版与二维码电子文件不一致，故评标委员

会认为此三份检测报告不得分。其余 7份检测报告经评标委员会

复核，认为符合招标文件评审规定，得 3.5 分。2.评审委员会评

定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得分由原79 分调整为82.5 分。

四、本机关认为

关于投诉人认为随样品提供的检测报告系电子文件的打印

件，符合采购文件中关于“检测报告原件随样品一起递交”的要

求，评标委员会对其“检测报告”的评审结果不服的投诉事项，

本机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19 修正）》（法释〔2019〕19 号）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

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

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

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评标委

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对于“检测报告原件”的认定过于狭隘，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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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纸质原件，而对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不予认定，对投诉人提供

的“检测报告”的评审结果存在不当之处。结合原评标委员会的

复核意见，5家供应商的最终得分分别为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 89.23 分、杭州零迪科技有限公司 82.5 分、嘉兴市秀

洲区油车港倍得福服装经营部 82.15 分、浙江万邦之恒服饰有限

公司 81.7 分、浙江迪尚医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0.67 分，嘉兴

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仍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投诉人的投诉

事项成立，但不影响结果结果，投诉人要求“取消招标结果，重

新评审”的投诉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

五、本机关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 号令）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如下：投诉事项成立，不影响采购结果的，

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嘉兴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个月内向嘉

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嘉兴市财政局

2024 年 12 月 23 日

主动公开

嘉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2月 23日印发


	    相关供应商：嘉兴市康得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